附件：
2013年上海市种猪集中测定计划

根据《上海市种猪性能测定规程》和《上海市原种猪生产性能集中测定实施细则》，结合当前本市种猪生产和集中测定实际情况，制定2013年度种猪集中测定计划如下：
一、送测猪

1、品种与数量
外来猪种：送测的每一个品种应来源于同一家系（血缘），从主配公猪与配的母猪中抽取3窝，每窝选1公、1阉公和2母，共12头。（另可自愿挑选优秀公、母猪1~5头，与测定猪一起送测，参加生长性能测定和体型外貌评定。）
地方猪种：送测的每一个品种应来源于同一家系（血缘），从主配公猪与配的母猪中抽取3窝，每窝选2阉公和2母，共12头。
送测猪场、品种与数量要求详见下表。
表               原种猪场送测猪品种及数量

	原种猪场
	品种
	数量（头）

	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
	大约克猪
	12

	
	杜洛克猪
	12

	
	长白猪
	12

	上海市种猪场
	大约克猪
	12

	上海万谷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大约克猪
	12

	
	杜洛克猪
	12

	
	长白猪
	12

	上海航头种猪养殖联营场
	大约克猪
	12

	
	杜洛克猪
	12

	上海市东方种畜场有限公司
	大约克猪
	12

	上海市闵行区畜禽种场
	大约克猪
	12

	上海市嘉定区梅山猪育种中心
	梅山猪
	12

	上海浦汇浦东白猪繁育有限公司
	浦东白猪
	12


2、送测体重：外来猪种体重25kg左右；地方猪种体重20kg左右。阉猪应在断奶前去势。

3、其它：送测猪的双亲及同胞兄妹均应无遗传损症和不符合品种外貌要求的其它特征。

二、配种时间

1、外来猪种：2月20日前各原种猪场向市动物疫控中心上报配种方案和公母猪三代系谱，于2月25日至3月3日间按配种方案完成受测母猪的配种工作。
2、地方猪种：1月31日前各原种猪场向市动物疫控中心上报配种方案和公母猪三代系谱，2月20日前按配种方案完成受测母猪的配种工作。

三、场内饲养期管理

1、测定猪出生后，及时向市动物疫控中心上报其母猪产活仔数、断奶数及相关生长情况。

2、应将测定猪饲养于单独的棚舍或栏圈内，与场内其他猪只明显区分。

3、测定猪按有关要求进行免疫，在送测前完成猪瘟免疫2次、口蹄疫免疫1次以上、高致病性蓝耳病1次、伪狂犬病免疫1次。

4、市动物疫控中心随时跟踪测定猪生长情况，并于测定猪断奶后赴现场核准数量，佩带电子耳标。
四、送测

1、市动物疫控中心于2013年8月中旬向各原种猪场发出送测通知。

2、原种猪场按送测通知要求于2013年9月上旬落实送测车辆，将测定猪送至上海种猪测定中心，并提供足够测定猪采食一周的过渡饲料。

3、测定猪应附带有出生日期、产仔数、产活仔数、初生重、初生窝重、断奶日龄、断奶个体重和窝重的个体资料。
4、原种猪场在送测同时向上海种猪测定中心提供测定猪疫苗注射记录、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签发的检疫证明。

五、测定

1、测定猪送达后于隔离舍隔离14天，经兽医检查合格后结束隔离，以场、品种或家系为单位进入测定栏进行测定。
2、本次测定主要内容有生长性能测定、活体背膘厚和眼肌面积测定、屠宰测定和体型外貌评定等。生长性能测定结束后上海种猪测定中心选取测定排名靠前的种猪进行体型外貌评定，从每个场每个品种测定猪中选取一定比例进行屠宰测定。
六、测定数据与测定猪处理

上海种猪测定中心按《种猪生产性能测定单项与综合评分标准（试行）》的要求计算测定猪的生长性能指数，同时根据生长性能指数和体型外貌评定结果对测定猪进行排名，向送测种猪场出具检测报告。成绩优秀的测定猪将在上海市优良种猪登记网站上进行公布。

结测后测定猪由原送测猪场自行运回，或委托上海种猪测定中心处理。

